
新 北 市 立 竹 圍 高 級 中 學 

114學年第 1學期期末暨第 2學期期初校務會議提案單 

提案編號 1 提案類別 學務類 提案人 學務處 

案  由 新設「學生突發變故緊急扶助金」收支管理要點及申請書。 

說  明 

一、依據 114年 7月 22日新北教國字第 1141403562號及 114年 9月

5日新北教國字第 1141797935號函辦理。 

二、仁愛基金專戶因無法源依據，故須停用。 

三、本校仁愛基金係以協助本校學生解決突發急難（含家庭急難）為

目的，申請程序有協助急難之即刻性需求，擬改以「捐助學生突

發變故緊急救援相關經費」項目運作，以延續原經費扶助學生之

精神。 

四、已於 115年 1月 2日校內簽准，新設立「學生突發變故緊急扶助

金」新子目代號。 

辦  法 
一、竹圍高級中學「學生突發變故緊急扶助金」收支管理要點草案。 

二、竹圍高級中學「學生突發變故緊急扶助金」申請書草案。 

決  議 

 

 

 

 

 



新北市立竹圍高級中學「學生突發變故緊急扶助金」收支管理要點(草案) 

115.01.26校務會議制定 

壹、目的： 

一、協助本校學生解決突發急難（含家庭急難），穩定學生學習情緒。 

二、 培養仁愛胸懷，發揮人溺己溺之精神，建立富有愛心園地。 

貳、組織及職掌：成立竹圍高中「學生突發變故緊急扶助金」管理委員會。 

一、 由校長、學務主任、輔導主任、訓育組長、導師代表 2 人、家長會委員代

表組成，以任職該職務之人員擔任之，隨職務異動而卸任。除教師代表任期

一年，於每學年初由教師推選外，餘以任職該職務之人員擔任之，隨職務異

動而卸任。 

二、 委員執掌如下: 

職務 主任委員 副主任委員 委員兼執行秘書 委員 

職稱 校長 學務主任 訓育組長 

輔導主任 

導師代表 2人 

家委代表 

工作職掌 

1.一般申請個 

案之核定。 

2.委員會各項 

決策事宜  

1.推動仁愛基金

之募集與運用。 

2.一般申請個案

之複審。 

3.訂、修定救助

標準 

1.受理申請案

件。 

2. 一般個案資料

初審彙整及請款

事宜。 

3. 委員會開會相

關事宜。 

1.協助籌募扶助

金與動支。 

2.一般申請案件

期末審查。 

3. 特殊申請案件

之審核。 

參、實施對象：本校全體學生。 

肆、扶助金來源： 

一、 本校家長會捐款。 

二、 校外人士、團體機關捐款。 

三、 本校教職員工、學生，定期、不定期捐款。 

伍、本扶助金納入公庫處理，並依相關規定及會計程序辦理。 

陸、申請時機：凡本校學生，因受傷、生病、死亡等意外急難事件或家庭生活特別困

苦、或因公受傷就醫，需以本扶助金實施救助者，均可申請辦理。 

柒、申辦程序： 

一、 凡本校學生遭急難事件，需予救助者，由班導師查明具體事實，主動協助提

出申請，申請表可向學務處訓育組領取。 



二、 突發變故救助金額在三萬元（含）以上，得召集臨時委員會議辦理。三萬元

以下由主任委員核定救助金額，並於定期委員會議提報追認。 

三、 急難救助申請案件，除由本委員會辦理救助外，並視案件狀況，得轉介其他

公益團體協助辦理。 

捌、一般規定： 

一、委員會於每學期末召開定期委員會議乙次。 

二、帳目明細於期末校務會議中公告。 

三、本辦法經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呈請校長核定公佈辦理，若有未盡事宜得另

行修定後公佈。 

 

 

 

 

 

 

 

 

 

 

 

 

 

 

 

 



新北市立竹圍高級中學 
「學生突發變故緊急扶助金」申請書 

申請人姓名   與學生關係   

補助學生姓名   學生班級座號   

家庭狀況描述   

申請補助項目 

1.□學生或扶養者重大傷、病、死亡等意外急難救助       元整 

2.□家庭生活特別困苦補助       元整 

3.雜支    □課後輔導費________元整(請附繳款書) 

          □註冊費________元整(請附繳款書) 

          □其他：________費________元整。 

4.□特殊原因補助       元整。(請說明原因) 

原因： 
   

給付方式 

□現金---□出納轉存各項代辦代收經費(例如註冊費、課輔等，但如

學生已先行繳費者除外)________元整 

         □學生家長(如生活補助或已先繳費者等)________元 

         □導師已先代墊款________元 

申請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導師簽章       

審核意見(擬辦)       

批示 同意，核准金額                 元；不同意

收據 
茲收到「學生突發變故緊急扶助金」補助_________元 

學生簽名______________家長簽名________________ 

訓育組    學務主任    出納組    總務主任    會計主任     校長 

    

 


